
附件二   

    2026年国企党建创新实践技术成果申报表
	成果（案例）名称
	

	申报单位

（全称）
	

	企业性质
	请填写序号         

1 国有企业     ②民营企业    ③集体所有制  

④混合所有制    ⑤合资企业    （申报主体不是企业，可不填写）

	企业类型
	请填写序号         

①大型   ②中型   ③小型   ④微型（申报主体不是企业，可不填写）   

	企业信息
	成立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工人数           人

	2025年度财务数据
	资产总额           万元           营业额             万元

利润               万元（申报主体不是企业，可不填写）

	成果联系人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通信地址
	
	邮箱
	

	成果主创人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成果创作人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
	
	职务
	
	电话/手机
	

	成果（案例）概述（300字以内，必填）：

	申报单位意见：（如申报主体不是企业，可不填）

（公 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审意见：

初审办公室：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复审意见：

复审办公室：  

年    月    日

	终审意见：

终审办公室：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说明：

1. 每项成果（包括《申报表》《主报告》《辅助材料》）须报送纸质版材料3份、电子版材料1份。《主报告》和《辅助材料》采用无线胶装方式合并装订到一起。《申报表》单独装订，不要与其他材料合并装订。

2. 申报截止日期：2026年7月20日。

3. 申报单位报送材料应事先进行保密检查，确保无涉密内容且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，若产生权利纠纷与相关责任，由报送单位负责解决并承担。

4. 申报单位将报送成果（案例）及其附件的复制权、发行权、汇编权、改编权、广播权、翻译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授权主办方、协办方、承办方及本次活动相关合作方网站及其他媒体渠道无偿使用。




